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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24日，新密市开阳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南角处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540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委员王勇，省委书记郭庚茂，省委副书记邓凯，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文慧，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徐甘露，市长马懿，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沈庆怀，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忠华等领导分别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妥善处理死难者善后事宜，查清事故原因，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河南省政府令第1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5年7月28日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安监局牵头，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交运委、市总工会、新密市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的新密市“7·2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通过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
事故车辆为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车牌号为豫AA0698，系个人购买挂靠在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的车辆，车主为新密市来集镇巩楼村村民王万青。根据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客运企业实行专业化经营的通知》（新密交〔2015〕160号）文件和2015年7月31日出具的《关于1路车属于城市公交的情况说明》，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使用性质为城市公交。行驶证核载人数为18人，实载26人。事故发生时，车辆状态正常。
2.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驾驶人肖矿中，男，32岁，准驾车型：A1、A2，驾驶证有效期至2015年9月15日。从业资格类别为道路旅客、普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至2018年9月6日。案发当日，肖矿中是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1路车车主王万青临时雇佣的驾驶员，该驾驶员无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颁发的上岗证。
从2015年3月7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驾驶人肖矿中在无上岗证的情况下，以临时雇佣司机的身份，多次驾驶1、2路公交车。
（二）事故车辆挂靠单位情况
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属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为新密市交通运输局二级单位，经理蔡旭宏（2011年4月6日由新密市交通运输局任命），现有集体合同制工人58人，在岗职工29人，共管理公交车192台，其中挂靠经营车辆189台，公司自有车辆3台。
豫AA0698号车主王万青与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约定每年向公司缴纳管理费4400元。
（三）事故车辆运营线路基本情况
豫AA0698号公交车营运的1路线路共设17个固定站点，单程约8.8公里。事故发生当日，该车6时50分发第一趟，11时28分发第四趟，12时9分第四趟运行到开阳路与新华路交叉口时发生事故。
（四）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新华路管理站情况
新华路管理站对1路公交车实行停放管理，管理站安全员和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驻站安全员每日负责对车辆性能的安全例检和对驾驶员资质的审验工作。新华路管理站主要职责是加强道路客、货运输和水上运输安全监管，履行“三关一监督”职责（“三关”即市场准入关、车辆技术关、驾驶员从业资格关；“一监督”即监督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国家安全制度落实、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进站情况），严格落实“三不进站”（易燃易爆和易腐蚀等危险品不进站、无关人员不进站、无关车辆不进站）和“六不出站”（超员客车不出站、安全例行检查不合格客车不出站、驾驶员资质不符合要求不出站、客车证件不齐不出站、出站登记表未签字不出站、乘客未系安全带不出站）制度。
    （五）事发当天天气及道路情况
     2015年7月24日12时许，事故发生地的天气为晴天，能见度良好。
事发地点为新密市区开阳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南角。
开阳路为南北走向，北高南低,纵坡坡度3.521%,沥青路面，平整，路段限速40km/h。
新华路为东西走向，西高东低，纵坡坡度0.48%，沥青路面，被撞围墙距新华路南侧路缘石8.1米。
（六）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情况
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是2013年10月经河北省司法厅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业务范围：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痕迹物证鉴定。
（七）事故车辆及其驾驶员检验鉴定情况
1.事故车辆
新密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委托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对豫 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的行驶速度、转向系统技术状况、车辆行车制动系统技术状况、灯光和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进行了初次鉴定和补充鉴定。
《鉴定意见书》（〔2015〕车鉴字第271号）鉴定意见为：     
（1）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的车头到车尾通过参照线A的瞬时速度为56.27km/h，通过参照线B的瞬时速度为67.5km/h，通过参照线C的瞬时速度为67.5km/h。
（2）根据视频来看，甲车在通过路口斑马线时车速由67.5km/h降到56.27km/h，说明车辆制动性能良好，通过路口斑马线后车速明显提高，未见制动减速措施。
（3）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的制动性能的安全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及原厂技术条件，其技术状况对整车安全性能未造成影响。
（4）变速箱档位情况：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经拆解处于5档位置。
《鉴定意见书》（〔2015〕车鉴字第271-1号）鉴定意见为:
（1）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未损坏的制动管路完好，储气筒完好，断气阀完好，驻车制动完好，制动装置齐全有效。
（2）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在出事故前的3次通过转盘路口斑马线的车速分别约为15.98km/h、18km/h、18km/h，出事故前通过转盘斑马线的车速约为10.3 km/h，同类型车辆模拟豫AA0698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通过转盘路口斑马线的车速约为8.1 km/h。
    2.事故车辆驾驶员
（1）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情况。经检验鉴定肇事驾驶人肖矿中血样，结果为0mg/ml，排除其“酒驾”嫌疑。
（2）驾驶人体内毒物检测情况。经检验肇事车辆驾驶人肖矿中尿样，冰毒、氯胺酮、吗啡结果为阴性，排除其“毒驾”嫌疑。
（3）驾驶人尸体检验情况。经对尸体解剖并提取相关检材检验：理化检验未检出常见毒物，病理性检查未检出致病性病变，系创伤性休克死亡。
（八）事故车辆行驶该事发路段平均速度及警务安排情况
1.行驶平均速度。根据调查组要求，新密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组织相关人员，对2015年7月24日在新密市开阳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南角道路交通事故的豫AA0698号公交车在事发当日途径事发路段的车速进行测算。
（1）事发路段的路距。用电子显示测距轮测算距离为771.4米。
（2）事发路段共有二个公交车站（运管所站、倩霞学校站），依据监控资料，显示豫AA0698号公交车在倩霞学校站第一趟停留10秒，第二趟停留17秒，第三趟停留18秒。因运管所站属监控盲区，采取实地抽样测算，停留时间平均约为16.2秒。豫AA0698号公交车运营第四趟时，未在这两个站停留。
（3）通过事发路段的时间。第一趟通过事发路段总用时206秒，第二趟通过事发路段总用时175秒，第三趟通过事发路段总用时182秒，第四趟通过事发路段总用时143秒（12时07分0秒—12时09分23秒）。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趟行驶时间为：179.8秒（0.05h）。第二趟行驶时间为：141.8秒（0.039h）。第三趟行驶时间为：147.8秒（0.041h）。第四趟行驶时间为：143秒（0.04h）。
（4）速度测算。第一趟平均速度：15.42km/h。第二趟平均速度：19.77km/h。第三趟平均速度：18.8km/h。第四趟平均速度：19.28km/h。
该事发路段设立限速标志为每小时40公里，根据测算，豫AA0698号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平均速度未超速。 
2.警务安排。案发当日12时，该中队固定岗下班，流动岗由中队指导员王国钦带领协勤牛振玉、张书奎驾驶豫A0635警车在辖区巡逻。经调阅处罚决定书，2015年7月24日上午11时15分，该流动岗在开阳路曾对豫AJ6338号车辆驾驶员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经调阅监控（探头位置在大鸿路与西大街交叉口南口）发现：2015年7月24日中午12时02分，豫A0635警车沿大鸿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西大街路口左转弯向西行驶，在西大街巡逻。
（九）被撞房屋情况
该事故直接撞塌房屋一间、因抢救伤员拆掉一间，房屋为钢架结构，围墙为砖混结构。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2015年7月24日12时09分，新密市民肖矿中驾驶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豫AA0698号公交车沿新密市区开阳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新华路交叉口时，驶出路面，冲撞路口西南角的围墙及简易房屋（新华路南侧），造成该车乘坐人员2人当场死亡、6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8人受伤，车辆及围墙、房屋损坏。
事故发生后，新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新密市委书记蒿铁群、市长张红伟立即组织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赶赴现场，组织公安、消防、交运、卫生等单位开展救援工作。在现场撤离后迅速成立由新密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善后处理工作组，负责善后处理工作和社会稳定等工作。
7月25日上午，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沈庆怀在新密组织召开会议，听取新密市关于事故处理工作汇报后，就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社会面稳定、加强安全管理、舆情应对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三、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驾驶人肖矿中驾驶豫AA0698号公交车行经下坡路段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撞到路边的房屋，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
（1）违反《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二十九条“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不得采取承包、挂靠、联营等方式转让经营权”的规定，对私有车辆不允许挂靠营运的行为未进行制止和整改；对挂靠车辆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不力。
（2）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未按照《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客运驾驶员管理的通知》（新密运〔2013〕88号）文件中“公交车驾驶员必须佩戴上岗证进行营运行为”的要求，对驾驶员资格审查把关不严，对无上岗证人员疏于管理，致使肖矿中在无上岗证的情况下驾驶公交车进行营运，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对车主和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
2.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新华路管理站
（1）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在每日安全例检工作中，未按照《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客运驾驶员管理的通知》（新密运〔2013〕88号）规定，对驾驶员资格审查把关不严，致使肖矿中在无上岗证的情况下驾驶公交车进行营运，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2）安检工作流于形式，对安全生产工作意识淡薄。
3.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1）对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到位，对公交车驾驶员上岗资格审核检查把关不严，整治私有车辆挂靠营运行为不力。
（2）对违规挂靠车辆安全例检制度形同虚设，对驾驶员安全上岗教育制度管理混乱问题监管不力。
    4.新密市交通运输局
（1）对私有车辆挂靠营运问题没有及时制止和督促整改落实。
（2）对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工作指导和督促不到位，对其没有认真履行道路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新密市“7·24”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肖矿中，豫AA0698号公交车驾驶人。无上岗证上岗作业，驾驶的豫AA0698号公交车行经下坡路段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撞到路边房屋，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蔡旭宏，中共党员，男，40岁，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法人代表、经理（干部身份）。2015年7月25日，被新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
2.桑永凯，中共党员，男，28岁，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安全经理（干部身份）。2015年7月25日，被新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8月1日取保候审。
3.李松伟，男，30岁，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安全科安全员。2015年7月25日，被新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8月1日取保候审。
4.王万青，男，46岁，新密市来集镇巩楼村村民。豫AA0698号公交车车主，2015年7月25日，被新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8月1日取保候审。
以上人员属中共党员或行政监察对象的，待司法机关作出认定和处理后，由新密市纪检监察机关或具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三）建议给予组织处理人员
    1.辛绍河，中共党员，新密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新密市安全生产工作，承担综合协调、监督、指导本地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建议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2.姚志刚，中共党员，新密市副市长，分管交通行业工作，承担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建议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3.郑二卿，中共党员，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对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工作指导和督促不到位，未有效履行道路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未开展清理私有车辆挂靠营运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建议由新密市纪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四）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石录林，中共党员，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副书记（公务员副科级），负责局属各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依法经营、单位稳定等管理工作，分管局属各客运企业。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未有效对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认真履行安全监督管理和对私有车辆挂靠营运的行为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2.申建锋，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事业干部副科级），分管交通局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未有效认真履行全局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3.陈国展，中共党员，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主任（事业干部正科级），主持运管处全面工作。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未有效认真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和私有车辆挂靠营运的情况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4.刘新庄,中共党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事业干部副科级）,分管信访法制科、稽查队。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对稽查队应该制止而未制止私有车辆挂靠营运等行为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5.樊国利，中共党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副主任（事业干部副科级），分管客运科。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对客运科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6.张绍辉，中共党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稽查队队长（事业工人）,负责维护全市客运市场、货运市场秩序，查处各类违规违章行为。在管理监督检查过程中未及时查处私有车辆挂靠营运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7.司全中，中共党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客运科科长（事业工人）,负责客运市场管理，线路审批，维护旅客运输秩序，对客运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对公交车驾驶员无上岗证驾驶公交车营运行为审核检查不严，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建议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8.王辉，中共党员，新密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新华路交通运输管理站站长（事业工人），主持站内全面工作。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建议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五）建议给予其他处理人员
孙红娟，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负责新华路交通运输管理站的驻站安全生产工作。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中，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按照企业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六）相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议责成新密市安监局对新密市城乡公交客运公司处以规定上限的经济处罚。
2.建议责成新密市交通运输局向新密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3.建议责成新密市人民政府向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对事故的教训做到举一反三、引以为戒，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问题。
五、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 
    新密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领导同志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体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体要求，严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考核，将其作为有关领导干部实绩考评的重要内容，并将考评结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迅速开展城市公交车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该起事故暴露出新密市在城市公交车的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和不足，新密市人民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全面排查公交车挂靠行为及其驾驶人从业资格情况、车辆参加安全技术检验情况以及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逐步解决公交的车辆挂靠问题。对不具备从业资质的车辆及驾驶人，一律依法清理辞退；对不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企业，一律停业整顿；对安全性能不符合标准和无驾驶资质的驾驶员一律停止营运。
    （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新密市应进一步强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通过深入企业抽查、调取监控记录等手段，解决客运企业普遍存在的动态监控责任不落实问题。发现违反规定的，要通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并督促企业整改。
    （四）加强路面管控。
新密市公安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巡逻管控，科学调整勤务部署，加强对城市公交、城乡公交车辆的检查，对查处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形成高压严管态势，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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